
 联 合 国   A/60/L.43

 

大  会  
Distr.: Limited 
16 December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5-65010 (C)    191205    191205 
*0565010* 

 

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45 

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的执行情况 
 
 

 

  大会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筹备和主办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成果：《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

承诺宣言》执行情况的 2006 年后续会议 
 
 

 大会， 

 重申其对 2001 年 6 月 27 日题为“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的第 S-26/2 号决议的承诺，并回顾其作出的保证，即专门拨出充分的时间，至

少在大会年会中拨出一整天来审查秘书长的报告并就争取更大进展所需行动提

出建议， 

 又重申《承诺宣言》内所述后续进程的重要性，其中包括确定将于 2005 年

和 2010 年到期的有时限具体指标，并在这方面注意到 2005 年 6 月 2 日举行的关

于审查实现《承诺宣言》内所载承诺进展情况的大会高级别会议， 

 回顾 2005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举行的会议所通过的《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

成果文件》，
1
 包括充分实施《承诺宣言》的承诺， 

 确认在抑止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虽为数不多，却日

益增加，但对这一流行病全面扩散而且患病女性人数越来越多的情况深表关注， 

 又确认各国政府对应付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主要作用和责任，确认社会各部

门必须努力参与其事以求作出有效的回应，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第 6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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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确认国际社会和国际合作可发挥重大作用协助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并辅助各国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应付艾滋病毒/艾滋病， 

 确认民间社会，特别是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代表艾滋病毒/艾滋病感

染者的组织和网络、妇女、男子、年轻人、男童女童、孤儿、社区和信仰组织、

家庭和私营部门在应付艾滋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决定于 2006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1 日就实现《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

题的承诺宣言》内所定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并于 2006 年 6

月 2 日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目的在于促使世界领袖们继续参与应付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全球综合行动， 

 2. 邀请会员国和观察员派最高级别的代表出席高级别会议， 

 3. 决定全面审查的组织安排如下： 

 (a) 审查会议将包括全体会议、与民间社会进行非正式交互听询、小组讨论

和圆桌会议； 

 (b) 大会主席、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执行主任和民

间社会代表将在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言； 

 (c) 将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和广泛民间社会参与下主办，并由大会主

席和其代表主持非正式民间社会交互听询会，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

非政府组织、获邀请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会员国和观察员将出席听询会； 

 (d) 为促进交互性和实质性讨论，参加每一次圆桌会议的人数将限于 40 至

45 名，包括会员国、观察员、联合国系统各实体代表、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获邀

者，这些人应限于参加一次圆桌会议。将尽力确保公平地域分配，并考虑到必须

确保这些国家在面积、艾滋病流行率和发展水平方面具有不同情况。每一个区域

组的代表将在联合规划署共同赞助者的支助下主持一次圆桌会议，安排好所有会

员国的席位后，在适当考虑到公平地域代表的情况下，每次圆桌会议将由五至十

名经认可代表及获邀民间社会代表参加； 

 (e) 圆桌会议和非正式交互民间社会听询会主席将向定于 2006 年 6 月 1 日

举行的全体会议提交讨论摘要。 

4. 又决定将由大会主席在联合规划署的支助下与会员国协商后最后确定全面

审查和高级别会议的组织安排除其他外应包括：确定将在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言

的民间社会代表、确定圆桌会议的主题、指派圆桌会议出席者、最后确定小组讨

论、确定圆桌会议的主席及非正式交互听询会的形式； 

5. 鼓励会员国和观察员在其出席这些会议的国家代表团内加入民间社会代表，

其中除其他外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代表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的组织和网络、妇

女、年轻人、孤儿、社区组织、信仰组织和私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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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邀请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包括各方案、基金、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以及全

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主管以及秘书长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特使

酌情参加审查和高级别会议； 

7. 又邀请具有大会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组织和实体、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及联合规划署方案协调委员会的非政府成员参加审查和高

级别会议，包括酌情参加圆桌会议和小组讨论； 

8. 请大会主席在与会员国进行适当协商后至迟于2006年 2月 15日编写一份列

出其他有关民间社会的代表，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协会、非政府组织，

包括妇女组织和年轻人组织、男童女童组织和男子组织、信仰组织和私营部门，

特别是制药公司和劳工代表，包括以联合规划署的建议为基础并考虑到公平地域

代表原则，并向会员国提交这份名单供无异议审议，并供大会就其参加审查和高

级别会议，包括圆桌会议和小组讨论的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9. 决定上文第 8 段所概述的安排不应视作其他类似活动的先例； 

10. 鼓励所有会员国及时就其执行《承诺宣言》的情况提交报告，并注意到要求

至迟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提交这些资料作为秘书长报告的投入； 

11. 请秘书长至迟在大会审议综合分析报告之前六个星期提交这份报告，以说明

实现《承诺宣言》内所列承诺，特别是为 2005 年所定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

临的挑战； 

12. 请联合规划署秘书处及其共同赞助者协助促进兼包并容的国家驱动进程，包

括与相关利益有关者，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现有国家艾滋

病战略范围内加强艾滋病防治、治疗、护理和支持，以求尽量为所有需要者实现

至迟于 2010 年普遍获得治疗的目标，包括动用更多的资源，力求消除指责和歧

视、更易获得负担得起的医药以及减轻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的脆弱性和其他

健康问题，特别是孤儿和易受害儿童及老年人，配合提交秘书长报告的时间表，

又请联合规划署根据会员国提供的投入就这些进程编写的一份评估报告供审查

和高级别会议审议，包括对扩大规模所面临的一般障碍的分析及为消除这些障碍

以及加速和扩大行动提出的建议； 

13. 邀请会员国考虑通过简短的声明，用以重申和表示重新致力于执行《承诺宣

言》，包括除其他外适当考虑进行第 12 段及秘书长报告中所提到的评估。 

 


